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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會團體非工商團體，對會員銷售貨物或勞務尚無免稅規

定之適用。 

二、 金融營業稅調升 低報補帶罰。 

三、 稅務問答／合意解除契約 不退奢侈稅。 

四、 訴願之提起，其法定不變期間 30 日之計算係自收受復查決定書之次日起算。 

五、 營利事業列報佣金支出除提供契約外，仍應提供居間仲介事實之證明文件。 

六、 營業人售屋價格壓低，國稅局可依時價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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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依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會團體非工商團體依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會團體非工商團體依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會團體非工商團體依人民團體法設立之社會團體非工商團體，，，，對會員銷售貨物或勞務尚對會員銷售貨物或勞務尚對會員銷售貨物或勞務尚對會員銷售貨物或勞務尚

無免稅規定之適用無免稅規定之適用無免稅規定之適用無免稅規定之適用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依人民團體法核准設立之社會團體並非工商團

體，其對會員銷售貨物或勞務尚無免稅規定之適用，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及開

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 

該局說明，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1 款規定，農

會、漁會、工會、商業會及工業會依法經營銷售與會員之貨物或勞務及政府委

託其代辦之業務免徵營業稅，惟商業會及工業會係指依商業團體法或工業團體

法成立之工商團體，並不包含依人民團體法核准設立之各種全國性社會團體，

換言之，只有工商團體對會員銷售貨物或勞務可免徵營業稅。 

該局進一步說明，除依法設立之工商團體外，國內各種社會團體(例如文

化、學術、醫療、衛生、宗教、慈善、體育、聯誼、社會服務或其他以公益為

目的等各種協會)如有對其會員提供貨物或勞務並收取代價，即屬在我國境內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行為，應依法辦理營業登記及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另

社會團體收取入會費及常年會費倘具有存儲金、保證金等性質，於會員退會時

應即退還者，則尚非銷售勞務之收入，得免開立統一發票，免徵營業稅，惟如

收取入會費及常年會費於會員退會時不予退還，無存儲金、保證金等性質，其

收費目的係使會員取得入會權利後，方得使用團體提供之設備或服務時，該入

會費及常年會費應屬銷售勞務取得之代價，仍應依法課徵營業稅。 

該局呼籲，國內各種依人民團體法核准設立之社會團體並非工商團體，

如有對會員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行為尚無免稅規定之適用，應儘速辦理營業登記

及開立統一發票報繳營業稅，以免遭稅捐稽徵機關查獲後補稅裁罰。 

（聯絡人：中正分局何課長；電話 2396-5062 分機 602） 

更新日期：2014/06/1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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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金融營業稅調升金融營業稅調升金融營業稅調升金融營業稅調升    低報補帶罰低報補帶罰低報補帶罰低報補帶罰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4.06.11 03:46 am  
銀行、保險業的本業收入營業稅率即將調高為 5%，財政部提醒，七大金融產業的專屬

本業收入，其適用稅率仍為 2%，但非專屬本業銷售收入的營業稅率則為 5%，低報者會

受罰。  

包括銀行業、保險業、信託投資業、證券業、期貨業、票券業及典當業等七大金融產

業，屬於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21 條規定特種稅率計算的營業人，其本業銷售

額的營業稅稅率，除銀行及保險業即將調升為 5%之外，其餘均為 2%。  

財政部指出，七大金融產業除本業銷售額外，還包括專屬本業及非專屬本業收入。其

中，專屬本業銷售額營業稅率為 2%；但如屬經營非專屬本業的銷售額，七大金融產業

均需按 5%稅率課徵營業稅。  

即適用特種營業稅稅率的營業人經營非專屬本業的銷售收入，需適用 5%稅率課徵營業

稅，不可因其具有特種稅率計算的營業人身分，而將非專屬本業的銷售額收入，按特

種稅率 2%報繳營業稅。  

財政部強調，因此涉及短報繳稅款，將遭到補稅處罰。  

財政部舉國稅局查核 A公司 95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案件為例指出，國稅局發現 A公司

列報鉅額費用 3億元，未依規定取得合法憑證，經深入查核，A公司為出售旗下投資

公司及轉投資公司資產，委託 B證券公司提供財務諮詢及協助，包括財務分析、物色

可能買方及協調探訪、協助談判等。  

A公司支付 B證券公司 3億元。B證券公司如期申報專屬營業收入，並按 2%稅率報繳

營業稅。  

國稅局調查指出，B證券公司為證券業，其證券專營收入依營業稅法第 11 規定，適用

特種稅率，但依雙方簽訂的合約書所載，B公司提供財務諮詢及協助，並非證券業專

屬的本業收入，因此需按照 5%稅率報繳營業稅。  

但是 B證券公司按 2%稅率報繳營業稅，已涉嫌違反營業稅法規定，除補徵稅額外，需

依營業稅法第 51 條及稅捐稽徵法第 44條規定擇一從重處罰。  

財政部提醒屬營業稅法第 21 條規定的特種稅額計算的營業人，如有非專屬本業收入，

應按 5%稅率報繳營業稅，以免補稅受罰。  

 【2014/06/11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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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稅務問答／／／／合意解除契約合意解除契約合意解除契約合意解除契約    不退奢侈稅不退奢侈稅不退奢侈稅不退奢侈稅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4.06.11 03:46 am  
淡水區陳小姐問：日前出售持有二年內之房地，並已繳納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因故

欲解除買賣契約，可否退還已納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款？  

北區國稅局淡水稽徵所答覆：所有權人銷售持有二年內之不動產，並依法繳納特種

貨物及勞務稅，嗣後解除契約，可否申請退還已納之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款，端視契

約解除之時點及原因，如果在辦竣產權移轉登記前解除契約者，應予退還；如果在

辦竣產權移轉登記後，還要檢視契約解除原因為何？如屬合意解除者，不予退還；

如屬行使法定解除權而解除者，應予退還。   

 【2014/06/11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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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訴願之提起訴願之提起訴願之提起訴願之提起，，，，其法定不變期間其法定不變期間其法定不變期間其法定不變期間 30303030 日之計算係自收受復查決定書之次日之計算係自收受復查決定書之次日之計算係自收受復查決定書之次日之計算係自收受復查決定書之次

日起算日起算日起算日起算    

納稅義務人不服稽徵機關對於核定稅捐之復查決定，提起訴願時，應注意不要

逾訴願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得提起訴願之法定不變期間 30 日。 

南區國稅局舉實際案例說明，甲公司對該局就其 99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

所作成之復查決定不服，提起訴願時已逾訴願法規定之期間，經財政部以程序

不合為由，作成訴願不受理決定。究其原因，該局於 102 年 4 月 3 日將復查決

定書併同核定稅額繳款書合法送達，甲公司應在收到該復查決定書之次日起

30 日內，即同年 5 月 3 日前提起訴願，但因甲公司設籍臺南市，可扣除在途

期間 5 日，故最遲應於同年 5 月 8 日提起訴願，然該公司卻誤以繳款書所載繳

納期限屆滿日 102 年 4 月 25 日之次日起算訴願期間，致遲至同年 5 月 24 日始

為之，已逾提起訴願之法定不變期間。 

國稅局強調，依訴願法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訴願之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

或受理訴願機關實際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且提起訴願之 30 日「法定不變

期間」計算，依同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可扣除在途期間，請納稅義務人注意，

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一科李稽核 

聯絡電話：06-2298067 

更新日期：2014/06/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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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營利事業列報佣金支出除提供契約外營利事業列報佣金支出除提供契約外營利事業列報佣金支出除提供契約外營利事業列報佣金支出除提供契約外，，，，仍應提供居間仲介事實之證明仍應提供居間仲介事實之證明仍應提供居間仲介事實之證明仍應提供居間仲介事實之證明

文件文件文件文件    

   （臺中訊）中區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申報佣金支出時，應依營利事業所

得稅查核準則第 92 條第 1 款規定，提示雙方契約，或其他具居間仲介事實之

相關證明文件，俾供國稅局核實認定。 

    該局進一步說明：佣金支出係營利事業對經紀人、代理人或代銷商因介紹

或代理銷售該事業之產品或服務，而由該事業支付之報酬，故有無支付佣金之

必要，應以該經紀人、代理人或代銷商有無實際提供仲介勞務以為斷，若無實

際提供仲介勞務，雖形式上具備有合約書及結匯支付證明，亦難謂該項支出為

經營本業所必需之必要或合理費用。 

    該局查核某公司 100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時，發現該公司列報

國外佣金支出 7 百餘萬元，該公司雖已提供佣金契約、銀行結匯證明等形式要

件，惟未能提示具體勞務仲介事實，經剔除該佣金支出 7 百餘萬元並補稅。 

該局提醒，營利事業如與經紀人、代理人或代銷商簽訂仲介契約，應連同日後

雙方往來及結匯證明等文件，妥善保存，避免列報佣金支出因資料不齊而遭剔

除補稅。如有任何疑問，可撥免費電話 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提供單位：審查一科張明勳，電話：23051111 轉 7113） 

更新日期：2014/06/0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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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營業人售屋價格壓低營業人售屋價格壓低營業人售屋價格壓低營業人售屋價格壓低，，，，國稅局可依時價調整國稅局可依時價調整國稅局可依時價調整國稅局可依時價調整    

不少業者銷售房屋時，在房地總價約定後，會刻意壓低房屋部分的售價，同時

抬高土地售價，以致房地總價雖節節飆升，但其中屬於房屋部分之售價所占的

比例，卻顯然不合理！ 

南區國稅局分析原因指出，土地及房屋在法律上雖為不同之權利客體，在民間

交易習慣，卻始終是房地併計單一價格，但由於現行稅法規定銷售土地免徵營

業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給了營業人銷售房地時「壓低房屋售價，抬高土地售

價」的誘因。又營業稅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規定，營業人以土地及其定著物合

併銷售時，除銷售價格按土地與定著物分別載明者外，依房屋評定標準價格（含

營業稅）占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評定標準價格（含營業稅）總額之比例，計算

定著物部分之銷售額，因此不少業者誤以為，只要房地銷售價格有分別載明，

就一律依照該各別銷售價格計算申報，於是刻意壓低房屋售價以求規避稅負，

忽略了營業稅法第 17 條：「營業人以較時價顯著偏低價格銷售貨物或勞務而

無正當理由者，主管稽徵機關得依時價認定其銷售額」之規定，被國稅局依時

價調整房屋售價並補徵營業稅。 

該局最近即查獲轄內甲公司於 101 年 6 月銷售房地總價 2,660 萬元，分別開立

房屋銷售價格 770 萬元及土地銷售價格 1,890 萬元之統一發票，惟經該局查核

發現，甲公司取得土地及房屋成本各為 660 萬元及 1,000 萬元，其申報房地銷

售價格顯不合理，該公司雖提示已分別載明房屋及土地銷售價格之買賣合約書

為證，但依該局查得之時價資料顯示，其房屋銷售價格顯較時價偏低，甲公司

並無正當理由，乃依營業稅法第 17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以時價調

增房屋銷售價格 376 萬元，核定補徵營業稅 18 萬 8,000 元。 

國稅局強調，依據營業稅法第 17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營業人以較

時價顯著偏低價格銷售貨物或勞務而無正當理由者，主管稽徵機關仍得依時價

認定其銷售額，調整補徵營業稅，籲請營業人銷售房屋之售價應合理參酌市場

行情，別存僥倖心理，試圖以偏低售價規避稅負。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一科李稽核 

聯絡電話：06-2298067 

更新日期：2014/06/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